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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航空学院（处室）文件 
 

西航教字〔2019〕24 号
 

 

关于《西安航空学院第二课堂学分认定及管理办法》 

（试行）的补充规定 

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，构建第二课堂活动与第一课堂教育相

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，完善我校第二课堂学分认定相关内容，落

实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的培养“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”

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，切实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

培养方案总学分，特制订本补充规定。 

1.劳动教育学分包含劳动思想教育和劳动实践教育两个方

面，具体认定项参照《西安航空学院劳动学分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，

人才培养方案中对第二课堂劳动教育学分认定上限为 2 学分，认

定标准如下表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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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 项目 内容 级别 可认定分数 备注 

劳动

教育

学分 

劳动

思想

教育 

学生参加的工匠精神讨 

论会、团队精神讨论会、

劳动教育公选课、劳动 

慕课观影、劳动教育报 

告会、劳动心得分享会、

集体劳动总结会等活动。 

本科生在校期间需要完成宿舍

劳动项目认定 1学分，专科生完

成宿舍劳动项目认定 0.75学分，

其他认定项目参照《西安航空学

院劳动学分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

执行。 

劳动教育公

选课以教务

处成绩为准，

各类劳动实

践活动以学

生处认定为

准，劳动教育

认定上限 2

分 
劳动

实践 

学生参加宿舍、教室、 

实验室、办公室、学生 

餐厅、公共区域等卫生 

打扫或其他公益劳动 

（含勤工助学无偿劳动 

部分）。 

备注：《西安航空学院劳动学分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中的认定标准与本办法不冲突。 

2.各类体育竞赛获奖学分认定参照《西安航空学院创新创业

教育学分认定暂行办法》中关于学科竞赛的学分认定标准执行。 

3.未包含在认定标准中的其他奖项由业务主管部门认定后

提交相关证明给教务处，共同完成第二课堂学分认定工作。 

4.根据我校《关于制定 2019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

导意见》（西航校字〔2018〕136 号）文件，自 2019 级起，第

二课堂总学分为 8 学分，其中创新创业类必修 2 学分，劳动教育

类必修 2 学分。 

5.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施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  教务处 

2019 年 11 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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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校领导 

西安航空学院教务处 2018 年 11 月 20 日印发 
 


